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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 簡要裁判 (按照經第 9/2013 號法律修改的<<刑事訴訟法典>>第 407 條第 6 款規定) --- 

--- 日期：31/05/2024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--- 裁判書製作人：周艷平法官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
簡要裁判書 

 

 

編號：第 219/2024 號（刑事上訴案）  

上訴人： 

(A)公司 

日期：2024 年 5 月 31 日  

 

 

一、案情敘述  

在初級法院勞動法庭勞動輕微違反訴訟程序第 LB1-23-0170-LCT 號

案中，於 2024 年 01 月 25 日法院作出判決，裁定嫌疑人(A)公司觸犯以

下輕微違反並作出處罰： 

1. 三項第 7/2008 號法律《勞動關係法》第 60 條 2 款結合

第 44 條 2 款及第 85 條 3 款 (2)項規定及處罰的輕微違

反，每項科處澳門幣 6,000 元罰金；  

2. 兩項第 7/2008 號法律 (《勞動關係法》) 第 61 條 1 款第

(3)項結合第 45 條 2 款第 (2)項及第 85 條 3 款 2)項規定

及處罰的輕微違反，每項科處澳門幣 6,000 元罰金；  

3. 三項第 7/2008 號法律 (《勞動關係法》) 第 60 條 2 款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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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第 46 條 1 款及第 85 條 3 款 (2)項規定及處罰的輕微違

反，每項科處澳門幣 6,000 元罰金；  

4. 兩項第 7/2008 號法律 (《勞動關係法》 ) 第 75 條結合第

85 條 3 款 (4)項規定及處罰的輕微違反，每項科處澳門幣

6,000 元罰金；  

5. 三項第 7/2008 號法律 (《勞動關係法》 ) 第 43 條第 2 款

(2)項及第 85 條第 3 款 (2)項規定及處罰的輕微違反，每

項科處澳門幣 6,000 元罰金；  

6. 三項第 7/2008 號法律 (《勞動關係法》 ) 第 37 條 1 款結

合及第 85 條第 3 款 (2)項規定及處罰的輕微違反，每項

科處澳門幣 6,000 元罰金；  

7. 對上述 16 項輕微違反進行併罰，判處合共澳門幣 50,000

元罰金；  

8. 判處上述嫌疑人對各員工賠償如下：  

(B)，合共為澳門幣 62,175.90 元。  

(C)，合共為澳門幣 24,986.10 元。  

(D)，合共為澳門幣 107,082.40 元。  

上述金額加上相關的遲延利息，此利息按終審法院第

69/2010 號統一司法見解所定的方法計算。  

* 

(A)公司不服，向本院提起上訴（上訴理由闡述載於卷宗第 651 頁至

第 653 頁背頁。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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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訴人(A)公司提出以下上訴理由（上訴理由闡述的結論部分）： 

1.被上訴判決沾有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0 條第 1 款之法律適用錯

誤。 

2.被上訴判決在量刑方面，根據《勞動關係法》第 79條、《刑法典》

第 124 條規定第 l 款及《勞動訴訟法典》第 115 條第 2 款適用《刑事訴

訟法典》第 400條第 1款的規定，上訴人認為被上訴判決違反《刑法典》

第 40條及第 65條有關量刑方面之規定出現法律適用之錯誤。 

3.根據《勞動關係法》第 79條規定適用《刑法典》、《勞動訴訟法

典》及行政違法行為的一般制度。 

4.當中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124 條規定第 1 款:“對犯罪所作之規定，

適用於輕微違反，但另有規定者除外。” 

5.接著相同法典第 40條第 1款之規定“科處刑罰及保安處分旨在保

護法益及使行為人重新納入社會”以及第 2 款之規定“在任何情況下，

刑罰均不得超逾罪過之程度”。 

6.即是，刑法之目的旨在保護法益(通過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)。 

7.一般預防是指通過適用刑罰達到恢復和加強公眾的法律意識，保

障其對因犯罪而被觸犯的法律規範的效力、對社會或個人安全所抱有的

期望，並保護因犯罪行為的實施而受到侵害的公眾或個人利益的積極作

用，同時遏止其他人犯罪。 

8.特別預防是對犯罪行為和犯罪人的恐嚇和懲罰，且旨在通過對犯

罪行為人科處刑罰，尤其是通過刑罰的執行使其吸收教訓，銘記其犯罪

行為為其個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，從而達到遏止其再次犯罪，重新納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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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會的目的。(參見中級法院第 507/2011 號判決) 

9.縱觀卷宗內可見，上訴人在整個勞資糾紛程序中一直配合調查，提

供所有相關員工之出勤及糧單記錄，並無隱瞞。 

10.而發生卷宗當中的強制性假日、年假、週假及超時工作之事實期

間為 2020 年末至 2023 年初。在此期間正爆發新冠肺炎疫情，全澳的經

濟衰退停擺。 

11.而上述期間除人手短缺外更由於感染病毒的“隔離事件”頻繁

出現，對上訴人經營的食物外賣實業需求大增;上訴人在人手短缺但需求

大增的情況下作出卷宗所述的違法事實。 

12.現在，上訴人已勇於承擔其過錯，願意賠償員工的欠款，真誠地

顯示出其悔過之態度，並接受承擔其行為之刑事後果，特別預防的需要

亦應相對減低。 

13.除此外，即使如今澳門的經濟初見復蘇，上訴人在經營上亦承擔

著資金壓力。 

14.所以，在結合案件之嚴重程度及上訴人之情節，以及《刑法典》

第 40 條及第 65 條之規定上訴人認為判處上訴人 16 項輕微違反併罰之

罰金低於澳門幣 50,000元不會對社會安寧造成負面影響，已能達到一般

預防及特別預防的目的，及能適當及足以實現處罰之目的。 

* 

  駐初級法院勞動法庭的檢察院代表作出答覆，認為應裁定上訴人的

上訴理由不成立,並維持原審判決。（詳見卷宗第 655 頁至第 657 頁背

頁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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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察院在答覆狀中提出下列理據（結論部分）： 

l.上訴人認為其一直配合調查，提供各名員工之出勤及糧單記錄。 

2.只不過本案發生在新冠肺炎爆發期間，上訴人一直面對人手短缺

及外界對上訴人提供外賣實業需求大增，上訴人需提供服務的情況下不

得已作出本案的違法行為。 

3.上訴人已承認過錯，願意向各名工人作出賠償，在刑罰的特別預防

方面相對地減低。 

4.另外，上訴人亦認為即使目前本澳的經濟初見復蘇，但上訴人在經

營上亦承擔著資金壓力。 

5.因此，如原審法院裁定上訴人併科之罰金低於澳門幣 50,000元亦

不會對社會安寧造成負面影響，且能滿足刑罰一般預防的需要。 

6.我們不認同上訴人的理解。 

7.的確上訴人提供案中各名員工的工作資料配合調查。 

8.但我們未能認同上訴人承認過錯及願意對各工人作出賠償。 

9.至少上訴人沒有出庭應訊也沒有自聘律師為其觸犯各項輕微違反

行為作出解釋，此外，上訴人在接獲勞工局最終調查結果後仍未對各工

人支付欠薪。 

10.我們對上訴人認為在新冠肺炎爆發期間，上訴人一直面對人手短

缺及外界對上訴人提供外賣實業需求大增，未能支付各工人的薪金;至目

前本澳經濟復蘇上訴人又面臨經管成本及資金壓力等因素，未能向工人

支付工資感到憤怒。 

11.上訴人的行為令我們覺得在任何時間，上訴人都是以犧牲工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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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益為先。 

12.唯有待法庭作出裁判後，再檢視上訴人會否作出支付。  

13.原審法庭對案中的證據逐一作出分析，聽取調查督察及各名工人

的聲明而裁定上訴人觸犯案中所記載的 16項輕微違反行為。 

14.在具體量刑方面，《刑法典》第 40條及第 65條確立了量刑應予

考慮的因素和量刑的標準。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已經全面衡量了相關的因

素，在被上訴的裁判也清楚地指出了量刑的依據(見卷宗第 641頁)。 

15.原審法院對上訴人觸犯案中的各項輕微違反，每項科澳門幣 6, 

000元罰金(有關刑罰接近法定的最低刑罰)。  

16.原審法院在量刑時已考慮所有對上訴人有利情節，但我們必須指

出上訴人的行為明顯違反《勞動關係法》的相關法律規定，漠視工人的

勞動權益。 

17.原審法院對 16 項輕微違反進行併罰(根據第 7/2008 號法律《勞

動關係法》第 79條配合《刑法典》第 124條第 l款及第 71條規定)，競

合後抽象刑幅為澳門幣 6,000元至 96,000元，結合各輕微違反所保護的

法益及上訴人行為時表現的人格及過錯，以及預防犯罪的需要，最後科

處上訴人澳門幣 50,000元罰金。  

18.我們認為被上訴的裁判已充分考慮《刑法典》第 40條及第 65條

規定，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。 

19.綜上所述，本院認為，上訴人的上訴理由不成立，應予駁回。 

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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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卷宗移送本院後，駐本審級的檢察院代表作出檢閱及提交法律

意見，認為上訴人的上訴理由皆不成立，駁回上訴及維持原判（詳見卷

宗第 666 頁至第 667 頁背頁）。 

* 

本院接受上訴人提起的上訴後，裁判書製作人認為上訴理由明顯不

能成立，並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07條第 6 款 b)項之規定，對上訴

作出簡要裁判。 

*** 

二、事實方面 

原審法院經庭審認定的事實  

已證明之事實： 

案件經庭審辯論後查明以下已證事實：  

1) 受害員工 (B)，於 2020 年 11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中旬

期間受僱於嫌疑人，職位為配送員，屬按實際生產結果確定報

酬的僱員（即件工），當月完成 601-900 張外送單，每 1 張單

會以 22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901-1,100 張外送單，每 1 張單會以

23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1,100 張以上外送單，每 1 張單會以 24 澳

門元計算；  

2) 受害員工 (C)，於 2021 年 2 月 16 日至 2022 年 9 月 7 日

期間受僱於嫌疑人，職位為配送員，由 2022 年 3 月 31 日，屬

按實際生產結果確定報酬的僱員（即件工），當月完成 601-900

張外送單，每 1 張單會以 22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901-1,100 張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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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單，每 1 張單會以 23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1,100 張以上外送

單，每 1 張單會以 24 澳門元計算；由 2022 年 4 月 1 日至離職，

與嫌疑人協議更改為組合式報酬（月薪加件工），月薪 6,800 澳

門元及按實際生產結果確定報酬（當月完成 500 單以上，每 1

張單會以 6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750 單以上，每 1 張單會以 12 澳

門元計算；完成 900 單以上，每 1 張單會以 14 澳門元計算；完

成 1,100 單以上，每 1 張單會以 17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1,300 單

以上，每 1 張單會以 18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1,500 單以上，每 1

張單會以 19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1,800 單以上，每 1 張單會以 21

澳門元計算）所組成；  

3) 受害員工 (D)，於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

期間受僱於嫌疑人，職位為配送員，屬按實際生產結果確定報

酬的僱員（即件工），當月完成 601-900 張外送單，每 1 張單

會以 22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901-1,100 張外送單，每 1 張單會以

23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1,100 張以上外送單，每 1 張單會以 24 澳

門元計算；由 2022 年 4 月 1 日至離職，與嫌疑人協議更改為組

合式報酬（月薪加件工），月薪 6,800 澳門元及按實際生產結

果確定報酬（當月完成 500 單以上，每 1 張單會以 6 澳門元計

算；完成 750 單以上，每 1 張單會以 12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900

單以上，每 1 張單會以 14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1,100 單以上，每

1 張單會以 17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1,300 單以上，每 1 張單會以

18 澳門元計算；完成 1,500 單以上，每 1 張單會以 19 澳門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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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算；完成 1,800 單以上，每 1 張單會以 21 澳門元計算）所組

成；  

4) 上述員工在聽從嫌疑人的工作指令、指揮及領導下工作； 

5) 3 名受害員工 (B)、(C)及 (D)在享受強制性假日後，嫌疑

人沒有支付彼等按實際生產結果計算的基本報酬；  

6) 2 名受害員工 (B)及 (C)於強制性假日提供工作後，嫌疑

人只是向上述 2 名受害員工支付 300 澳門元作為補償；  

7) 3 名受害員工 (B)、(C)及 (D)在享受強制性假日後及嫌疑

人在結算 2 名受害員工 (B)及 (D)未享受年的年假補償時，均以

每天 300 澳門元作出計算；  

8) 3 名受害員工 (B)、(C)及 (D)於在職期間於週假提供工作，

至今嫌疑人未有向上述員工支付週假工作的週假補償  

9) 3 名受害員工 (B)、 (C)及 (D)的正常工作時段為 9 小時

（中間有 1 小時休息時間），倘上述僱員在超過正常工作時段

提供工作，資方僅向上述僱員支付超時工作的正常報酬，沒有

支付任何的額外報酬；  

10)  嫌疑人在自願、自由及有意識的情況下實施上述行為，

亦深知其行為屬法律所不容，且會受法律制裁。  

* 

未獲證明的事實：  

沒有。  

**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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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律方面 

本上訴涉及的問題為：  

- 量刑過重  

* 

上訴人認為， 被上訴判決在量刑方面違反了《刑法典》第 40 條及第

65 條有關量刑方面之規定，出現法律適用錯誤瑕疵，要求改判其併罰罰

金低於澳門幣 50,000 元或以其他更好的理據判處上訴人一個較輕（較有

利）之刑罰。 

* 

量刑須根據《刑法典》第 40 條及第 65 條之規定。 

具體刑罰之確定須按照行為人之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為之，同時，

亦須考慮犯罪行為之不法程度、實行之方式、後果之嚴重性、行為人對

被要求須負義務之違反程度、故意之嚴重程度、所表露之情感、嫌犯之

動機、嫌犯之個人狀況及經濟狀況、事發前後之行為及其他已確定之情

節。 

按照《刑法典》第 40 條及第 65 條規定，法院應在法定的最低刑及

最高刑刑幅之間，根據行為人罪過及預防犯罪的要求，同時一併考慮所

有對行為人有利或不利而不屬犯罪罪狀的情節，作出選擇具體刑罰之決

定。 

根據本案的已證事實，於 2020 年末至 2023 年初期間，上訴人欠付

工人強制性假日基本報酬、強制性假日工作補償、年假基本報酬、年假

補償、週假補償及超時工作額外補償。雖然此期間正爆發新冠肺炎疫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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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工人的基本權利不能因此遭到損害，因疫情導致員工工作量增加或減

少、公司收入減少，均不構成免除僱主輕微違反責任的合理理由，亦不

構成減輕其刑罰的情節。 

原審法院根據上訴人的行為的不法性及罪過程度，根據一般預防和

特別預防的要求，在澳門幣 5,000 元至 10,000 元罰金的刑幅期間，每項

輕微違反判處澳門幣 6,000 元罰金，已經輕判。 

關於刑罰之競合方面，裁判書製作人認為法院已形成統一及慣常的

認定:對多項勞動輕微違反所處之刑罰，作累加併罰（cúmulo material），

而非法律上的數罪併罰(cúmulo jurídico)。有關這一問題之詳細闡述，

參閱第 144/2023 號上訴案 2023 年 12 月 7 日合議庭裁判、第 720/2023

號上訴案 2023 年 10 月 31 日簡要裁判及第 823/2017號上訴案 2018 年 2

月 8 日合議庭裁判，在此無需重複。 

* 

本案，上訴人觸犯 16 項輕微違反，每項判處澳門幣 6,000 元罰金，

16 項罰金累加競合，應判處合共澳門幣 96,000 元罰金。 

原審法院對上訴人的輕微違反作數罪並罰，在澳門幣 6,000 元罰金

（最高一項的罰金額）至澳門幣 96,000 元罰金（16 項輕微違反罰金之

總額）之間，判處上訴人澳門幣 50，000 元單一刑罰。根據《刑事訴訟

法典》第 399條第 1 款“不利益變更之禁止”之規定，且卷宗沒有具體

資料顯示存在該法條第 2 款 a 項的不適用該禁止而須判處較重罰金的情

況，故維持被上訴裁判的決定。 

*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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藉此，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。 

*** 

四、決定 

綜上所述，裁判書製作人裁定上訴人(A)公司的上訴理由明顯不成立，

駁回上訴並維持原審判決。  

* 

本案上訴之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，其中，上訴人須繳付 3 個計算

單位的司法費，及支付澳門幣 2,300元辯護人辯護費。  

根據《刑事訴訟法典》第 410 條第 3 款規定，上訴人須繳付 3 個計

算單位的懲罰性金額。 

 著令通知。 

-*- 

澳門，2024 年 5 月 31 日 

裁判書製作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周艷平 


